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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正性声明及保密承诺 

 

为确保管理体系认证、服务认证活动的公正性、客观性，北京中交远航认证有限公

司将严格遵守国家认监委和认可委的各项规定，并做以下声明和承诺： 

1.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要求，不超出批准范围从事认证活动。 

2 .坚持非歧视原则，在具备能力的范围内面向所有申请方开展认证服务，不附加任

何不合理的条件，不阻碍或拒绝申请方的认证申请。 

3.在认证受理、现场审核/审查、认证决定、认证注册全过程中，严格执行认证机构的管

理程序，客观反映认证客户的实际情况。 

4.不直接从事与认证活动有关的咨询工作，在任何情况下不签署认证咨询合同。 

5.规范认证行为，要求本机构认证人员严守职业准则，讲究职业道德，规范开展工

作，不受任何干扰，独立开展认证审核/审查活动。 

6.履行保密承诺，认证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应维护认证客户的合法权益，为其保守商业、

技术、管理等保密信息。未经委托方（或认证客户） 同意，不向任何第三方透露组织的非

公开信息，但不包括： 

（1）认证机构拥有先于委托方（或认证客户）披露的信息； 

（2）法定的公共信息，或认证机构不依赖委托方（或认证客户）获得的信息； 

（3）委托方（或认证客户）已公开的信息； 

（4）在认证审核、服务审查过程形成的，不涉及组织机密的文件、资料和记录； 

（5）有法律法规要求时应公开的信息。 

7.需向国家主管部门公开受控信息时，应提前告知获证客户，并征得同意。 

8.委托方（或认证客户）有权提出保密和禁区等方面要求，并监督审核人员执行保

密承诺。 

9.为维护公平、公正，本机构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争议、申诉、投诉受理和处理制度。 

北京中交远航认证有限公司真诚接受获证客户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 

 


